
更新日期：104.11.13

民政類：案件編號： 1

符合

總處理時限： 18 日 ( 含假日/日曆日 )

受理方式： 各區公所核轉

１、收件
區公所收件

權責單位 作 業 流 程 處理時限

區公所

民政局

３、公所轉陳
民政局

２、初審
檢視所附文
件是否齊全

不符合
２.1

公所通知
申請人補正

４、民政局
案件審查

４.1
函復區公所
通知申請人

補正

不符合

不符規定，予以駁回
符合

５.2 民政局送公所
轉發申請人

５、民政局
核准設立

５.1
民政局登錄電腦
宗教管理系統

駁
回

４.2 民政局
駁回逕退申請人
並副知公所

３. 2日

１. 1日

２.

4日
２.1  

４. 

４.1 

４.2 

9日

５. 

５.1 

５.2 

2日


